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

：

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１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路通信”）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６００

万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连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

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

简称“花旗银行”）、中信银行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分别共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司决定以定期

存单、通知存款的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根据募集资金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及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将在乙方开设的专户中存放的募集资金中的

１１６

，

５８９

，

７９４．００

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转为以定期存款

和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账 号 金额（万元） 存入日期

１

年定期存款

４４６２６８２７０６０８５１０００１０３４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４４６２６８２７０６０８５１０００１０３４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３

个月定期存款

４４６２６８２７０６０８５１０００１０３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７

天通知存款

４４６２６８２７０６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８ ６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二、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甲、乙、丙三方同意：甲方以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的

募集资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并在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款或七天通知存款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

款的到期、续存均需要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经过。

三、本补充协议中甲方的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不得用于质押或抵押。

四、本补充协议中甲方的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账户不得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甲方如需支取资金，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必须转入募集资

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丙方。

五、本补充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六、本补充协议为构成甲、乙、丙三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该协

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补充协议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照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条款规定执行。

七、本补充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

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0038

证券简称

：

*ST

大通 公告编号

：

2010-062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日前，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子公司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的通知，经山东省兖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

济宁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并已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0038

证券简称

：

*ST

大通 公告编号

：

2010-063

关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豁免要约

收购本公司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8

年

12

月

3

日，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

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签订了股份赠

与协议。 协议约定：方正延中、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249

股。 实施时间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且亚星实业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批准，且亚星实业将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83%

的股权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赠与资

产

"

） 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办理股份赠与过户登

记的全部合规材料。

2009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2009

〕

338

号批复，核准豁免亚星实业因本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而增持本公司

29,063,249

股，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40.59%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此前，本公司股东

大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且亚星实业已将赠与资产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2009

年

5

月

11

日，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分别所持本公司

17,712,690

股和

1000

万股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轮侯司法

冻结；

2009

年

5

月

19

日，方正延中所持本公司

1700

万股中的

1020

万股被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期限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

2009

年

9

月

11

日，方正延中所持本公司

1700

万股中的

680

万股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冻结期限至

2011

年

9

月

10

日。

2009

年

9

月

11

日，方正延中所持的被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的

1020

万本公司

股份中的

425

万股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轮侯司法冻结。

2010

年

4

月

19

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解除了方正延中

所持前述

425

万股的轮候司法冻结， 同日， 轮侯司法冻结了方正延中所持的被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的

1020

万股本公司股份中的

2,437,850

股。 截止本公告日， 上述

17,712,690

股、

1000

万股、

680

万股、

2,437,850

股的轮侯司法冻

结、司法冻结已全部解除。

2009

年

12

月

8

日，亚星实业与方正延中签署了《垫付对价偿还协议》；

2010

年

5

月

25

日，亚星实业与上海文慧、上海

港银分别签署了《垫付对价偿还协议》。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

513,248

股、

650

万股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方正延中仍在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计

17,976,528

元人民币支付给

亚星实业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0038

证券简称

：

*ST

大通 公告编号

：

2010-064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已于每月月初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目前， 公司正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发的问询函的要求积极推进恢复上市工作。 根据问询函的要

求，公司需要提供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涉及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到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

业

"

）名下的证明文件，即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

和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

249

股的过户证明。

2009

年

12

月

8

日，亚星实业与方正延中签署了《垫付对价偿还协议》；

2010

年

5

月

25

日，亚星实业与上海文慧、上海

港银分别签署了《垫付对价偿还协议》。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

513,248

股、

650

万股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公司仍在积极跟踪方正延中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计

17,976,528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相关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

：

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８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联交所规定出具月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５Ｂ

条，按月出具度报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报表内容如下：

截至月份（日

／

月

／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致：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呈交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Ｉ．

已发行股本变动

普通股数目

（

１

）

Ｈ

股 （

２

）

Ａ

股 优先股数目 其他类别股份数目

于

０８／１０／２０１０

（上市

日）结存

４３４

，

８２３

，

４００ ２

，

２００

，

４７０

，

６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月增加

／

（减少）

６５

，

２２３

，

４００

（见附注

２

）

（

５

，

９２９

，

４００

）

（见附注

３

）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月底结存

５００

，

０４６

，

８００ ２

，

１９４

，

５４１

，

２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ＩＩ．

已发行股本变动详情

１．

其他

（随行使超额配

售权而配发

Ｈ

股及

相应将

Ａ

股转换为

Ｈ

股发予社保基金）

价格：港币

１７．９８

可发行股份类

别 （注

１

）

发行及配发日

期：

（日

／

月

／

年）

股东特别大会

通过日期：

（（日

／

月

／

年）

＿＿＿＿＿＿＿＿

（

１４／１０／２０１０

）

（

２５／１０／２０１０

）

（

２５／０９／２００９

）

５９

，

２９４

，

０００

５

，

９２９

，

４００

总数

Ｅ．

（普通股）

６５

，

２２３

，

４００

（优先股） 不适用

（其他类别股份） 不适用

本月普通股增加

／

（减少）总额： （

１

）

６５

，

２２３

，

４００

（

２

） （

５

，

９２９

，

４００

）

本月优先股增加

／

（减少）总额（即

Ａ

至

Ｅ

项的总和）： 不适用

本月其他类别股份增加

／

（减少）总额（即

Ａ

至

Ｅ

项的总和）：

（此数目应相等于上文第

ＩＩ

项（「已发行股本变动」）内的相关数字。 ）

备注（如有）：

附注

１

： 本公司的股份于

０８／１０／２０１０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附注

２

：超额配售

５９

，

２９４

，

０００

股

Ｈ

股及

５

，

９２９

，

４００

股

Ａ

股转换为

Ｈ

股。

附注

３

：

５

，

９２９

，

４００

股

Ａ

股转换为

Ｈ

股。

呈交者： 马金儒

职衔：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兼公司秘书

（董事、秘书或其他获正式授权的人员）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

：

九龙山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３０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下午

１

：

３０

，会期半天。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旅游度假区游艇会所

２

楼。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重大提案：

审议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五组土地出让给合作伙伴的事宜。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３３

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

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公司股

东行使表决权时，如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旅游度假区游艇会所

２

楼。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下午

１

：

３０

，会期半天。

５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五组土地出让给合作伙伴的事宜。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３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临：

２０１０－２８

）号公告。 上述公

告均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为

Ａ

股股东、

１１

月

１６

日为

Ｂ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１１

月

１１

日）。

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四）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

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Ｂ

股股

东及其委托代理人。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

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五、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个人股东登记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如委托，代理人须同时持有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登记须持有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３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东方大厦

４

楼。

４

、异地股东登记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邮寄会议资料和

会议通知。 登记确认：信函登记以发出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传真登记以公司收到《股东参会登记表》为准。

来信请寄：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东方大厦

４

楼，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

请在信封上注明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字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８８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９０９

联系人：姚丽萍

五、其他事项：

为保证会场秩序，未进行登记的股东，公司将不作出席会议安排。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

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

授权委托书格式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

＿＿＿＿＿＿＿＿＿＿＿＿＿＿＿＿＿＿＿＿＿＿

作为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在

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委托人情况

１

、 委托人姓名：

２

、 委托人身份证号：

３

、 委托人股东账号：

４

、 委托人持股数：

二、受托人情况

１

、 受托人姓名：

２

、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三、经委托人授权，受托人行使以下表决权：

１

、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赞成票；

２

、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反对票；

３

、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项议题投弃权票。

备注：委托人对上述议题不作具体指示时，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二

○

一

○

年 月 日（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５５５

九龙投票

１ Ａ

股

９３８９５５

九龙投票

１ Ｂ

股

２

、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请价格

九龙山 一

审议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将

所持有的五组土地出让给合作伙伴的事宜。

１．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九龙山”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提交的第一个议案“审议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

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五组土地出让给合作伙伴的事宜”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５５５

九龙投票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５５５

九龙投票 买入

１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５５５

九龙投票 买入

１

元

３

股 弃权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九龙山”

Ｂ

股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提交的第一个议案“审议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

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五组土地出让给合作伙伴的事宜”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９３８９５５

九龙投票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同意

９３８９５５

九龙投票 买入

１

元

２

股 反对

９３８９５５

九龙投票 买入

１

元

３

股 弃权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股东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

申报，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３

、同时持有公司

Ａ

股和

Ｂ

股的股东，应通过现场投票或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Ａ

股和

Ｂ

股交易系统分别投票。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

：

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特药业”）拟将转让标的

１００％

浙江英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在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简称“联交所”）上市挂牌，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二个及以上符合条件并缴纳交易保证金的意向受让方，

转入竞价拍卖程序，由拍卖人浙江三江拍卖有限公司主持拍卖，通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上）。

经公司申请，转让标的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下午

３

时在联交所上市挂牌，挂牌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拍卖会举行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

３

时。 主要情况如下，详细情况见联交所（网址：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披露的

产权转让信息。

一、标的企业简况

㈠基本情况

标的企业名称：浙江英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５０８

号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水电安装、维修服务等

注册资本：

３８６０

万元

㈡公司股权结构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以下数据出自年度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１３

，

１９７

，

６５２．６６ ８

，

９８９

，

８１３．８６ ６

，

７３３

，

２４７．６１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６４

，

７３４

，

０３０．３８ １８

，

７１０

，

０３１．７７ ４６

，

０２３

，

９９８．６１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１０

，

１９１

，

６７１．００ ７

，

１５２

，

５９９．４２ ５

，

３２８

，

３７９．６６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５９

，

１９６

，

０２２．７４ １３

，

６８８

，

５１２．８０ ４５

，

５０７

，

５０９．９４

以下数据出自企业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日

期：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９

，

５３８

，

４８１．６７ ６

，

０３８

，

６５０．０８ ４

，

５４６

，

９９０．４３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６３

，

６８６

，

４０７．５０ １３

，

１１５

，

４１８．４６ ５０

，

５７０

，

９８９．０４

㈣标的企业评估核准或备案情况

单位：万元

评估机构 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核准（备案）机构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核准

□

备案

√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０５－３１

资产评估结果

项目 审计后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流动资产

１１８．９４１２ １１８．９４１２

固定资产

０．７３５８ ０．５９５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６２５０．６１８２ ２３４０２．７７０５

资产总计

６

，

３７０．２９５２ ２３

，

５２２．３０６７

流动负债

１

，

５００．０９１６ １

，

５００．０９１６

负债总计

１

，

５００．０９１６ １

，

５００．０９１６

净资产

４

，

８７０．２０３６ ２２

，

０２２．２１５０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２２

，

０２２．２１５０

㈤其他

１

、标的企业的主要资产为投资性房地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为

６２５０．６２

万元，主要系位

于延安路

５０８

号医药大楼的部分房地产。 医药大楼由一栋

１２

层的主楼和一栋

３

层的附楼组成，总建筑面积

１０６１７．５ ｍ２

，

占有的土地总面积

２９４９ ｍ２

。 标的企业拥有的医药大楼房地产情况如下：

⑴

根据《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标的企业拥有的房屋建筑面积总计

９８９７．４ ｍ２

。 医药大楼主楼第十一层所有权不属于标

的企业，建筑面积约

７２０．１ ｍ２

。

⑵

根据《土地使用权证》记载，标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２９４９ ｍ２

。，土地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

出让，终止日期为

２０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⑶

医药大楼第十一层房产（建筑面积约

７２０．１

平方米）属于其他单位所有，该部分房产与标的企业拥有的房产（建筑面

积约

９８９７．４ ｍ２

）的土地使用权共同记载于杭下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２１２

号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总面积

２９４９

平方米，将来不

排除土地管理部门可能会依据医药大楼房产分属不同所有权人的现状，对房产所占土地面积作出相应的分割或调整。 本

次产权转让中，标的企业拥有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根据现有的产权证所列，转让方不承担因前述原因引起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数量差异的担保责任，若将来因前述原因引起土地使用权面积缩减，本次产权转让成交价格不得变更。

⑷

医药大楼部分设施系由承租人增设，所有权不属于标的企业，承租人有权按照租赁合同处置，本次产权转让不涉及

上述设施。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标的企业欠转让方款项

１２３０

万元。

二、交易条件与受让方资格条件

㈠转让底价

转让标的的转让底价为

４５

，

０１１

万元。

㈡价款支付方式

转让价款分二期支付：

１

、首期，受让方须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人民币向联交所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的

３５％

；

２

、第二期，余款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全额付至联交所指定账户或转让方指定账户，并且余

款（扣除

３０００

万元履约保证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分期付款期间（指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后第六个工作日

起至余款付清日期间）的利息。

受让方的

３０００

万元履约保证金中

２５００

万元冲抵第二期付款，余下的

５００

万元履约保证金作为受让方履行“过渡期损

益结算”所述义务的履约保证金，该

５００

万元履约保证金在受让方按约履行了该项义务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㈢与转让相关其他条件

１

、对转让标的企业职工有无继续聘用要求

本次产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 自愿留在标的企业工作的职工，继续按照与标的企业签定的劳动合同延续劳动关系。

２

、产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要求

⑴

转让方与标的企业间的债务处置

截止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标的企业应付转让方款项

１２３０

万元，受让方须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

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代标的企业向转让方付清该

１２３０

万元应付款，款项付至转让方指定帐户。

⑵

过渡期损益结算

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产权过户日之间， 标的企业所产生的损益由转让方承担或享有，并在产权过户日起三十个工作日

内结清。

上述损益依据转让方指定、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审计机构的费用由转让方承担。

⑶

自产权过户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和承担标的企业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受让方依法享有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

东义务。

３

、转让标的过户

受让方须付清本转让项目的全部转让价款和

１２３０

万元应付款后，才能办理产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产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受让方自行办理，转让方应在收到前述全部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根据受让方要求，向

其提供应由转让方提供的办理产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材料，协助受让方办理产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４

、经营管理权及资料移交

自产权过户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将标的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移交给受让方，同时，向受让方移交标的企业的相关

资料，包括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公司印章印鉴、历年财务帐册等。

５

、产权转让的税收和费用

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有关税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缴纳。 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有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６

、产权交易合同

《产权交易合同》由转让方根据《产权转让公告》的内容按照联交所等的相关规定编制，并在联交所备案。

意向受让方一经缴纳交易保证金，视同接受转让方在联交所备案的《产权交易合同》所列示的全部条款和条件。缴纳交

易保证金的意向受让方应在竞买号牌领取截止时间前，向拍卖人递交经意向受让方及其经纪公司签字盖章的除产权转让

价格以外其他条款均已锁定的《产权交易合同》一式十份。 否则，该意向受让方丧失竞买、受让资格。

７

、其他

⑴

本股权转让项目挂牌期满，若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不再举行拍卖会，本项目转让自然终止；若征

集到二个及以上符合条件并缴纳保证金的意向受让方， 则通过拍卖的方式来确定受让方， 拍卖公告将由拍卖公司另行发

布，拍卖公司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和地址详见拍卖公告。

⑵

意向受让方在资格确认后三个工作日内， 须将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交易保证金缴纳至联交所指定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意向受让方缴纳交易保证金后，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其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归转让方所有：

１

）意向受让方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面撤回受让申请的；

２

）在竞买号牌领取截止时间前，未按规定向拍卖人递交经意向受让方及其经纪公司签字盖章的除产权转让价格以外

其他条款均已锁定的《产权交易合同》的；

３

）产生二个及以上意向受让方后未参与后续拍卖程序的；

４

）在拍卖过程中以挂牌价格为起始价格，各意向受让方均不应价的；

５

）意向受让方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⑶

受让方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后，原缴纳的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受

让方的全部或部分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归转让方所有：

１

）未按规定及时支付全额转让价款或

１２３０

万元应付款项的，转让方有权解除《产权交易合同》，

３０００

万元履约保证金

作为违约金归转让方所有；转让方据此解除《产权交易合同》后，转让标的再行拍卖的，如再行拍卖的成交价低于本次拍卖

成交价的，受让方应当补足差额。

２

）未履行“过渡期损益结算”规定的结算和支付义务的，《产权交易合同》继续履行，

５００

万元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归

转让方所有。

㈣受让方资格条件

１

、意向受让人须为在中国境内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２

、 意向受让人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

３

、意向受让人须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㈤保证金设定

意向受让方应在出具资格确认通知书之次日起的

３

个工作日内交纳

３０００

万元交易保证金。

三、挂牌信息

１

、挂牌公告期：

２０

个工作日。

２

、信息发布期满后，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信息发布终结。

３

、交易方式：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选择的交易方式为拍卖。

四、风险提示

转让标的通过联交所上市挂牌， 征集到二个及以上符合条件并缴纳交易保证金的意向受让方后才能转入竞价拍卖程

序，通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因此，转让标的最终能否成交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

000732

证券简称

：

ST

三农 公告编号

：

2010-39

号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整体搬迁补偿及土地收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一、交易概述

1

、基本情况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三明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称

"

贸易委

"

）、三明市财政

局（以下称

"

财政局

"

）签订《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异地搬迁技改补助协议书》，搬迁补助资金总计人民币

18,

619.05

万元。 公司与三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称

"

收储中心

"

）签订《三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收储补偿费

计人民币

14,045.95

万元，两项合计

32665

万元。另外，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面积约

22.98

亩，待土地使用权证办

妥后，财政局和收储中心也将分别按每亩

57

万元和每亩

43

万元的标准，给予拨付搬迁补助金和收储补偿费。

2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收购方：三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注册地址：三明市崇桂新村

86

幢

12

楼

法定代表人：郑江南

举办单位：三明市国土资源局

业务范围：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实施土地收购

储备工作和出让的前期工作。 以收回、收购和统征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予以储存，并对储存的土地进行前期的开

发和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标的

三明市梅列区徐碧

205

国道旁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宗地号：

M-1-1

、

M-1-2

）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具体收储地块位置详见国有土地使用证附图）。 其中：收储土地面积约

217,769.95

平方米，地上建筑物和构筑物建筑面

积约

105,138

平方米。 本公司租用徐碧村

22.98

亩土地，待公司办理征收手续后一并纳入收储（具体数字以政府批复为

准）。

2

、最近一次经审计的标的物资产账面价值

1

）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纳入本次交易的土地使用权摊余价值

512

万元。

2

）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纳入本次交易的地上建筑物和构筑物建筑净值为

8,140.80

万元。

3

）上述两项合计

8652.8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搬迁技改补助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整体搬迁后的发展目标及建设规模：公司整体搬迁技改项目总投资不少于

3

亿元，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内动工。

2

）搬迁补助资金

确定的收储土地面积

326.65

亩，以

57

万元

/

亩对本公司的搬迁予以补助，搬迁补助资金总计人民币

18,619.05

万元。

另外，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面积约

22.98

亩，待土地使用权证办妥后，搬迁补助金也按每亩

57

万元的标准执行。

上述土地面积以三明市国土资源局最终确认数据为准。

3

）本公司承诺将收到的搬迁补助资金全部用于搬迁和技改项目建设，确保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挪作其他用途。

4

）资金拨付与监管

A

、搬迁补助资金将根据本公司搬迁技改项目工程实际进度审核拨付。 补助资金预留

1000

万元，待本公司投资项目

正式投产后

10

个工作日内安排拨付。

B

、公司应在三明市银行开设专用账户，作为双方拨付搬迁补助资金及本公司建设资金的唯一资金账户，独立核算公

司搬迁及新厂建设支出。 公司应按月向经贸委及财政局报送该账户核算情况并接受监管。

2

、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主要内容

1

）土地收储补偿费：土地收储补偿费合计

14,045.95

万元。另外，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面积约

22.98

亩，待土

地使用权证办妥后，也按每亩

43

万元的标准执行。

2

）资金支付方式

土地收储补偿费按以下方式支付：（

1

） 于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20%

补偿款计

2,809.19

万元到本公司

专用账户；（

2

）余款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付清。

3

）资金监管

A

、收储中心支付给本公司的土地收储补偿款，须用于以下：（

1

）企业搬迁和新厂区的建设和技术改造；（

2

）发放停产

期间工资及支付离岗职工的各类补偿；（

3

）支付员工安置补偿款；（

4

）拆迁损失及搬运费等支出；（

5

）因拆迁造成的停工、

停产损失；（

6

）在三明市现有生产性项目（包括汇天医药公司）的建设及技改；（

7

）在三明市的新增投资项目。

B

、本公司必须在三明开设专户核算管理土地收储补偿款，并接受三明市财政局及收储中心对土地收储补偿款使用

的监督，三明市财政局及收储中心有权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

4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的移交和其它事项

A

、公司收到收储中心支付的第一期土地收储补偿费的当日（以银行转帐支票签发日为准），公司应将收储地块的土

地使用权证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交付给收储中心，并配合收储中心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的有关手

续。

B

、所移交的地块应在公司迁厂完成后（

2011

年

2

月

10

日前），一次性移交给收储中心。 收储中心移交相应地块范围

时，人员应全部撤离，并腾空土地和房屋。

C

、公司所移交的土地的用水、用电、通讯由乙方向有关部门办好清户手续并结清相关费用。

D

、公司必须解除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所设定的债权、债务和他项权利，并保证交付地块权属清

楚无争议，若有权属争议由本公司自行解决。 收储中心不承担收购地块及地面附着物的任何债权债务。 若因土地权属不

清而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E

、公司需出具埋藏于地下的化学物品、管道等位置、数量，在市城投公司进行房屋拆除和换土过程中，公司应安排技术人

员配合，进行现场指导，确保安全，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有关费用由公司与城投公司另行协商解决。

F

、公司旧厂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由列东污水处理厂接收处理，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五、交易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城市规划建设需要，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通知》和《三明市土地收购储备暂行规

定》等有关规定以及三明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2010

〕

3

号、〔

2010

〕

33

号）的精神，收储中心拟收储本公司位处三明市梅

列区徐碧

205

国道旁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

因公司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目前公司农药业务收入及利润占公司总收入及利润的比重较小，本次搬迁对公司未来总体

营业收入及盈利水平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本次搬迁土地移交约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2

月

10

日完成，因

此本次搬迁对公司

2010

年业绩无重大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规

定，公司在以后年度获得的政府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 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企业

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由全体股东共享。 经公司测算，若按上述

条件，则本次搬迁取得的各项补偿款完全可以弥补本次搬迁涉及的相关损失、支出及费用。

六、其他

1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鉴于本次搬迁涉及的实际出让价格、迁建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和金额、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的

结余等事宜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若相关条件和情况发生变化，则相关数据将会相应变化，公司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与三明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三明市财政局签订《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异地搬迁技改补助协议书》。

2

、公司与三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三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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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利精密

"

或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

厦门合资建设平板电视结构模组生产基地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100

万元人民币在厦门合资建设平板电视

结构模组生产基地（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的项目，同意公司与合资方签署的《关于三方合资建设厦门工厂的协议》。 详见

2010

年

10

月

25

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进展公告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其它相关法规及中外合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相关规定，公司与英属

维尔京群岛

CHATEX INVESTMENT LIMITED

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BATCO LIMITED

经过友好协商，共同签署了《中外合

资经营合联胜利光电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本合同各方为：

甲方：中国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高玉根；职务：董事长；国籍：中国。

乙方：英属维尔京群岛

CHATEX INVESTMENT LIMITED

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拉岛罗德城科群大厦主楼

116#

信箱

法定代表人：贾小平；职务：董事长；国籍：中国香港。

丙方：英属维尔京群岛

BATCO LIMITED

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

法定代表人：郑平；职务：董事长；国籍：中国

2

、合资公司名称、地址、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

2.1

名称：合联胜利光电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2.2

英文名称：

United victory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Xiamen) Co.,Ltd.

2.3

法定地址：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新垵村（厦门市鸿山金属物质利用有限公司

3#

厂房）

"

。

2.4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金属件，塑胶件，结构组件，模具、五金配件；销售：塑胶材料，金属材料，电子产品。

2.5

生产规模：投产后的初期生产能力为：塑胶结构件

300

万套

/

年，金属结构件

400

万套

/

年；平板电视底座

500

万套

/

年，年产值

6.5

亿元人民币。

3

、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

3.1

投资总额为

10,000

万人民币。

3.2

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甲方出资

2,550

万人民币，占股权比例

51%

，

乙方出资

1,592.5

万人民币， 以等值外汇现金投入 （依缴资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折算）， 占股权比例

31.85%

，

丙方出资

857.5

万人民币，以等值外汇现金投入（依缴资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折算），占股权比例

17.15%

4

、董事会及经营管理机构

4.1

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资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由甲乙丙三方共同

委派，其中甲方委派

3

名董事，乙方及丙方各委派

1

名董事，设董事长一名，由甲方委派，设副董事长一名，由乙方委派。

4.2

董事长是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不能履行其职责时，应授权他人代为履行，董事长未明确授权的，由副

董事长代理。

4.3

合资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人，首届总经理由乙、丙方

推荐；总经理由董事会聘请，任期

3

年。

4.3

合资公司设监事一人，由乙、丙方委派。 监事依《公司法》规定行使职权。 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 监事任期届满，

再委派可以连任。

5

、合资公司合期限

合营公司的期限为

50

年。合营公司的成立日期为合营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经一方提议，并经董事会会议一致通

过，可以在合营期满六个月前向原审批机构申请延长合营期限。

6．

合同生效及其它

本合同及其附件均须经厦门市人民政府授权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三、备查文件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6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在厦门合资建设平板电视结构模组生产基地独立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在厦门合资建设平板电视结构模组

生产基地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2426

证券简称

：

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

2010-030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626

号

"

文核

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01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3.99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60,999,000.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

34,883,39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26,115,610.00

元。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

对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衡验字

[2010]038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管

理。 （详见

2010

年

6

月

29

日、

2010

年

8

月

13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公告》）

一、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

立新型材料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4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苏州胜禹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投资总额

9,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

详见

2010

年

8

月

24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对外投资公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的规定

,

公司控股子公司胜禹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禹科技

"

）、中国工商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支行（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吴证券

"

）三方经协商

,

达成如下协议

:

1

、胜禹科技在专户银行设立专户，账号

1102021129000442171

，截止

2010

年

10

月

28

日，专户余额为

2,400

万元。 该

专户仅用于胜禹科技投资设立新型材料公司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胜禹科技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东吴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 东吴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胜禹科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胜禹科技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东吴证券的调查

与查询。 东吴证券每季度对胜禹科技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胜禹科技授权东吴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振亚、苏北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

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 东吴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5

、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东吴证券。 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6

、胜禹科技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

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吴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东吴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东吴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

户银行，并提供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8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东吴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东吴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东吴证

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协议自胜禹科技、专户银行、东吴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东吴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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